
附件17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

曲棍球项目竞赛规程

一、竞赛项目

甲组（2项）：男子、女子11人制

乙组（2项）：男子、女子11人制

丙组（2项）：男子、女子11人制

二、运动员资格

（一）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关于外省（区、市）户籍运动员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注册有关事宜的通知》（内体竞字〔2024〕5号）、《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补充通知》（内体竞字〔2025〕2号）执行。

（二）赛前对报名人员进行公示，各参赛单位如有异议在公示期内向组委会提出书面说明，逾期不再受理运动员参赛资格问题。

三、参加办法

（一）参赛年龄

甲组：2008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

乙组：2011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

丙组：2014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

（二）参赛条件

符合《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关于外省（区、市）户籍运动员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注册有关事宜的通知》（内体竞字〔2024〕5号）、《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补充通知》（内体竞字〔2025〕2号）规定的参赛运动队。同时，执行《关于调整全区第十六届运动会曲棍球项目参赛资格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内体竞字〔2025〕12号）规定。

（三）参赛人员

1.每名领队、教练员只能代表一个代表单位进行报名。

2.各参赛单位男女队可各报领队1名、教练员2名、医生1名，运动员18名。

3.领队为各参赛队赛风赛纪第一责任人，不得由教练员兼任且必须参加赛前联席会，并对比赛全程负责。

4.除前款规定外，其他运动员参赛资格事宜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相关文件执行。

（四）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与申请执行《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国家体育总局令第32号）和《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印发〈运动技术等级标准〉的通知》（体竞字〔2024〕121号）。

四、竞赛办法

（一）甲组、乙组。

1.赛前进行体能测试，参加比赛的甲组运动员须参加体能测试，测试标准依据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关于手球、曲棍球项目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报告（手曲棒垒字〔2024〕349号）执行（附件1）。赛前体能测试成绩不与参赛资格挂钩，不淘汰运动员，运动员参赛资格按竞赛规程执行。

2.比赛不设种子队，分组落位以现场抽签为准。

3.竞赛办法。

（1）如参赛队不足4支（含），则取消该组别比赛。

（2）如参赛队不足8支（不含8支），则不分组，采用单循环比赛办法，决出第一阶段的名次。由获得第一阶段第1.2名，第3.4名、第5.6名的队各进行一场附加赛，决出最后名次。
（3）如参赛队为5支队时，第一阶段第5名的队为本次比赛最后一名。

（4）如参赛队为7支队时，第一阶段第7名的队为本次比赛最后一名。

（5）如参赛队伍为8-12支队，则分两个小组，采用单循环比赛办法，分别决出第一阶段各小组的名次。由第一阶段获得两个小组第1.2名、第3.4名及第5.6名的队分别组成一个小组，采用交叉赛办法决出第1至4名、第5至8名及第9至12名。

（6）如参赛队为9支时，则获小组第5名的队为本次比赛最后一名。

（7）如参赛队为10支队时，则获小组第5名的两个队进行附加赛决出本次比赛第9至10名。

（8）如参赛队为11支时，则获第一阶段小组第5.6名的队组成一组采用单循环比赛办法决出本次比赛第9至11名（第一阶段相遇过的队不再重复进行比赛，其比分带入第二阶段）。

（9）当参赛队为13支时，则获得第一阶段小组赛第3.4名的队组成一个组，采用单循环比赛办法决出本次比赛第9至13名（第一阶段相遇过的队不再重复进行比赛，其比分带入第二阶段）；当参赛队为14支时，则获得第一阶段小组赛第3名的队采用交叉淘汰赛办法决出本次比赛第9至12名（A3-C3.B3-D3，胜者决第9.10名，负者决第11.12名），获得第一阶段小组第4名的两个队进行附加赛决出本次比赛第13至14名。

4.决定名次的办法。

（1）单循环比赛决定名次的办法：

在常规比赛时间（60分钟）内每队胜一场得3分，负一场得0分。如在常规比赛时间（60分钟）结束时两队比分相同，则需直接进行23米球决胜，胜队积2分，负队积1分。

各队按积分多少决定名次，积分多者名次列前。如遇两个或两个以上队积分相等，则依次按以下办法决定名次：

①本阶段单循环全部比赛获胜场次多者名次列前。

②相互间胜负关系：胜者名次列前。

注：在计算获胜场次及胜负关系时，只包括60分钟比赛时间。

如仍无法决出名次，则采用23米球比赛办法决定名次。

（2）交叉赛、附加赛决定名次办法

交叉赛、附加赛必须决出胜负。如常规比赛时间结束时比分相等，则采用23米球比赛办法决出胜负。

5.23米球决胜比赛办法。

（1）23米球比赛在本阶段单循环比赛全部结束后进行，由组委会安排相关比赛的具体时间并提前通知。

（2）当两个队进行23米球比赛时，采用FIH规程规定的23米球决胜办法决出名次。

（3）当两支以上队进行23米球比赛时，首先由相关队互罚第一轮23米球，互罚顺序抽签决定，采用FIH规程规定的23米球决胜办法决出名次。胜队得3分，负队得0分。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4）如仍无法决出胜负，则按（c）方式进行第二轮23米球比赛。如依然无法决出胜负，则按（c）方式进行第三轮23米球比赛。

（5）三轮23米球比赛后仍无法决出胜负，则采用抽签方式排出名次。

6.竞赛规则。

（1）采用中国曲棍球协会审定的最新《曲棍球竞赛规则》及国际曲联有关规定；

（2）赛制：比赛分为4节，每节15分钟，第一节、第二节之间和第三节、第四节之间休息2分钟，第二节、第三节之间休息5分钟。

如遇高温等恶劣天气，为保护青少年健康和安全，组委会可视情况修订比赛时间和休息时间。

（3）关于红、黄、绿牌的规定：

①运动员被出示绿牌后必须出场2分钟；被出示黄牌后必须出场5分钟以上；一名运动员被出示红牌，即停止该场比赛权利，并自然停止下一场比赛。如技术代表或纠纷处理委员会对其没有进一步的处罚，则停赛一场后恢复比赛。

②一名运动员在整个赛事中被出示黄牌累计达两张者，纠纷处理委员会需进行商议决定是否对其做出进一步的处罚。

③如运动队有被停赛的运动员，则该队替补席需相应减少运动员人数。

④第一阶段的红、黄、绿牌均带入第二阶段。

⑤教练员、运动员或随队官员凡有围攻、谩骂、侮辱、殴打或故意伤害裁判员或对方运动员的行为，按违反《全国体育竞赛赛区工作条例》和《中国曲棍球竞赛管理条例》予以处罚。

⑥根据《中国曲棍球领队管理办法》队伍领队必须参加组委会，比赛期间需全程替补席靠近记录台一侧就座并行使队伍管理职责。

7.比赛装备。

（1）每队必须准备两套颜色不同的比赛服装，且两套颜色对立色系（如暖色系、冷色系），每套服装主色应占80%以上，建议每队同一套比赛服装使用同一颜色，如：上衣、短裤/裙、护袜均为红色（红、红、红）。女队员必须穿短裙，守门员的二套上装颜色必须与其他队员的服装颜色有明显区别。

（2）紧身衣、裤、发带等附属物颜色须同与之相连的比赛服装颜色相一致。防守短角球护膝应与长袜颜色一致或为黑色。

（3）运动员的比赛服装颜色不统一，不佩戴护齿、不戴护腿板、不着长袜者不得上场比赛。

（4）运动员的比赛服装，上衣背面及短裙或短裤的正面左侧须印有实心号码，上衣背面号码高20公分，短裙、短裤号码高7-9公分，守门员前胸、后背均须佩戴号码。运动员服装号码颜色需与服装主体颜色有明显区别且便于识别。如当场TO认为号码颜色与服装主色相近有影响比赛可能的，有权要求该队进行调换，如因调换服装造成比赛延误等后果的，责任由相关队伍承担。

（5）比赛服装号码必须为1-32号。

（6）运动员必须穿专用曲棍球鞋进入比赛场地，鞋、长袜以及守门员的护腿、护脚颜色必须为深色，但不得与草皮颜色相近。

（7）进入替补席的领队、教练员等工作人员均应着统一服装。否则不得进入替补区。

（二）丙组

1.如参赛队不足4支（含），则取消该组别比赛。
2.比赛不设种子队，分组落位以现场抽签为准。

3.第一阶段

（1）如参赛队不足8支队，则不分组，采用单循环比赛办法，决出第一阶段的名次。

（2）如参赛队伍为8-12支队，则分两个小组，采用单循环比赛办法，分别决出第一阶段各小组的名次。

4.第二阶段

（1）参赛队不足8支队，则由获得第一阶段第1.2名，第3.4名、第5.6名的队各进行一场附加赛，决出最后名次。获得小组赛第7名的队不再进行比赛，直接成为本次比赛最后一名。

（2）如参赛队为8-12支队，则将第一阶段获得两个小组第1.2名和第3.4名的队分别组成两个小组，采用交叉赛办法决出本次比赛第1-4名和第5-8名。

如参赛队为9支队时，则获第一阶段小组第5名的队为本次比赛最后一名。如参赛队为10支队时，则获小组第5名的两个队进行附加赛决出本次比赛第9-10名。如参赛队为11支队时，则获第一阶段小组第5.6名的队组成一组采用单循环比赛办法决出本次比赛第9-11名（第一阶段相遇过的队不再重复进行比赛，其比分带入第二阶段）。如参赛队为12支时，则获得第一阶段小组第5.6名的队组成一组，采用交叉赛办法决出本次比赛第9-12名。

5.决定名次办法

每队胜一场得3分，平一场得1分，负一场得0分，按积分多少决定名次。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则依次按下列办法决定名次：

（1）单循环全部比赛获胜场次多者名次列前；

（2）相互间胜负关系：胜者名次列前。

注：在计算获胜场次及胜负关系时，只包括比赛时间。如仍无法决出名次，则采用点球比赛办法决定名次。 

6.附加赛、淘汰赛

如常规时间比赛结束时比分相等，必须决出胜负，点球办法决定胜负。

7.比赛规则

（1）比赛场地长为70米，宽为50米。

（2）比赛分为2节，每节15分钟，每节之间休息5分钟。如遇高温等恶劣天气，为保护青少年健康和安全，组委会可视情况修订比赛时间和休息时间。

（3）为保护青少年在比赛中的安全，在运动员持棍接触球时，不允许使用挥杆击打球。

8.红、黄、绿牌规定

（1）处罚

绿牌：运动员被出示绿牌后必须出场1分钟，场上相应减少1人，对方进球后或时间达到1分钟，受罚队员可立即返回场地。

黄牌：运动员被出示黄牌后必须出场2分钟或以上，场上相应减少1人，受罚队员必须接受全部时间的处罚。

红牌：一名运动员被出示红牌，即停止该场比赛权利，并自然停止下一场比赛。如技术代表或仲裁委员会对其没有进一步的处罚，则停赛一场后恢复比赛。

（2）如运动队有被停赛的运动员，则该队替补席需相应减少运动员人数。

（3）第一阶段的红、黄、绿牌均带入第二阶段。

（4）教练员、运动员或随队官员凡有围攻、谩骂、侮辱、殴打或故意伤害裁判员或对方运动员的行为，按违反《全国体育竞赛赛区工作条例》和《中国曲棍球竞赛管理条例》予以处罚。

（5）根据《中国曲棍球领队管理办法》队伍领队必须参加组委会，比赛期间需全程替补席靠近记录台一侧就座并行使队伍管理职责。

9.比赛装备

（1）每队必须准备两套颜色不同的比赛服装，且两套颜色对立色系（如暖色系、冷色系），每套服装主色应占80%以上，建议每队同一套比赛服装使用同一颜色，如：上衣、短裤/裙、护袜均为红色（红、红、红）。女队员必须穿短裙，守门员的二套上装颜色必须与其他队员的服装颜色有明显区别。

（2）紧身衣、裤、发带等附属物颜色须同与之相连的比赛服装颜色相一致。防守短角球护膝应与长袜颜色一致或为黑色。

（3）运动员的比赛服装颜色不统一，不佩戴护齿、不戴护腿板、不着长袜者不得上场比赛。

（4）运动员的比赛服装，上衣背面及短裙或短裤的正面左侧须印有实心号码，上衣背面号码高20公分，短裙、短裤号码高7-9公分，守门员前胸、后背均须佩戴号码。运动员服装号码颜色需与服装主体颜色有明显区别且便于识别。如当场TO认为号码颜色与服装主色相近有影响比赛可能的，有权要求该队进行调换，如因调换服装造成比赛延误等后果的，责任由相关队伍承担。

（5）比赛服装号码必须为1-32号。

（6）运动员必须穿专用曲棍球鞋进入比赛场地，鞋、长袜以及守门员的护腿、护脚颜色必须为深色，但不得与草皮颜色相近。

（7）进入替补席的领队、教练员等工作人员均应着统一服装。否则不得进入替补区。

10.丙组测试项目及标准

（1）测试项目

参与测试运动员在下列6个测试项目中选择3项进行测试，测试合格分数线18分，没有达到测试合格分数线无法参加比赛，测试项目与报名表一同报送。

（2）测试标准

	项 目

分 值
	50米/秒
	400米/秒
	立定跳远/ 厘米
	坐位体前屈/厘米
	平板支撑／秒
	俯卧撑/次/60秒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0
	7.5
	8
	1:06.30
	1:18.10
	240
	200
	19.6
	22.7
	180
	170
	40
	35

	9
	7.7
	8.2
	1:1130
	1:23.10
	226
	188
	15.8
	19.3
	170
	160
	35
	30

	8
	7.9
	8.8
	1:16.30
	1:28.10
	210
	174
	11.6
	15.9
	160
	150
	30
	25

	7
	8.9
	9.8
	1:21.30
	1:33.10
	190
	159
	5.1
	9.4
	150
	140
	26
	22

	6
	9.9
	10.8
	1:26.30
	1:38.0
	170
	144
	1.2
	2.9
	140
	130
	22
	18

	5
	10.1
	11.0
	1:31.30
	1:43.10
	165
	139
	-0.1
	2.1
	130
	120
	18
	16

	4
	10.3
	11.2
	1:36.30
	1:48.10
	160
	134
	-1.4
	1.3
	120
	110
	16
	12

	3
	10.5
	11.4
	1:41.30
	1:53.10
	155
	129
	-2.6
	0.5
	110
	100
	14
	10

	2
	10.7
	11.6
	1:45.30
	1:57.10
	150
	124
	-3.8
	-0.3
	100
	90
	12
	8

	1
	10.9
	11.8
	1:50.30
	2:00.00
	145
	119
	-5
	-1.1
	90
	80
	10
	5


五、录取名次与奖励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补充通知》（内体竞字〔2025〕2号）执行。

六、报名和报到

（一）各参赛单位报名负责人需严格审核运动员报名信息（姓名、性别、年龄、参赛组别、参赛项目），确保准确无误，如因报名信息不准确导致运动员无法正常参赛由参赛单位自行承担责任。

（二）承办单位在赛前30天将竞赛补充通知发到各参赛单位。

（三）各代表队比赛前3天报到、裁判员比赛前4天报到。

七、技术官员

（一）技术官员由自治区体育局选派；

（二）赛前对技术官员进行公示；

（三）对公示名单有异议的代表队，在3日内向组委会提供书面说明、举证材料等；逾期不再受理技术官员执裁资格问题。

八、技术申诉

（一）根据单项比赛规则和规程要求，如果对裁判员的判罚有异议，可在规定时间内，按照中国曲棍球协会最新审定的《曲棍球竞赛规则》相关要求，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申诉材料须是书面形式，并附相关证据。

（二）申诉费2000元，申诉成功退还申诉费，申诉失败申诉费不予退还。

九、赛风赛纪与反兴奋剂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相关文件执行。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曲棍球项目运动等级授予赛事体能测试标准
附件

曲棍球项目运动等级授予

赛事体能测试标准

一、测试内容

（一）运球绕杆

（二）YOYO测试

二、参加测试人员

（一）运球绕杆测试人员

拟获取运动员技术等级的参赛队运动员，守门员不参加此测试。

（二）YOYO测试

拟获取运动员技术等级的参赛运动员。

三、测试办法

（一）YOY0测试

1.测试中，运动员要在间距为20米的两个标志物间，根据 YOY0 音乐节奏信号音进行间歇的往返跑，运动员必须按照YOY0音乐节奏进行测试。一名运动员首次未能跟上既定速度或不到=标志物（线），将被警告一次，第二次未能按要求完成，该运动员测试将自动终止，测试未通过。

2.折返跑时，在起跑信号发出前抢跑的球员，必须返回起点线重新开始这次折返跑，否则取消测试资格。

3.测试时，运动员从起点线出发，根据音乐节奏信号音到达20米标志线后必须一脚踩线或过线才能返回，未踩线或不到线者须补踩，否则取消测试资格。

4.最后一次折返跑时，无论队员此前是否受到过警告，必须按级别速度要求，在信号发出时或之前返回起点线，否则视为测试不达标。

5.第一场体测未通过者可在第二个比赛日后进行补测，补测通过者视为体测达标通过。

6.达标标准。

（1）场上运动员：

男子   

15岁－ 18岁（含）：11- 5

15岁以下：10- 1

女子  

15岁－ 18岁（含）：10- 5

15岁以下：9-1

（2）守门员：

男子  

15岁－ 18岁（含）：10- 5

15岁以下：9-1

女子   

15岁 - 18岁（含）：9 - 5

15岁以下：8-1

注：以上年龄以测试人员身份证上出生日期为准

（二）运球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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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5及以下运球绕杆测试示意图   U15-U18组别运球绕杆测试示意图

U15及以下、U15-U18年龄组分别按上图要求所示，依次运球绕过障碍直至终点。

1.每人两次机会，如出现失误须立即返回失误地点完成该次绕杆。人、球均过“计时结束杆”方为结束，否则该次测试失败。如运球中出现棍背、脚触球等犯规行为  则该次测试失败。两次测试机会均失败者成绩为0。

2.计时：电子计时，人过启动点自动计时，人过终点线自动停止计时。

3.达标标准。

U18组：女子：39.5秒，男子：37.1秒

U15组：女子：20.3秒，男子：19:3秒

